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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
行政判决书

（2021）豫 09 行初 90 号

原告暨诉讼代表人史大仲，男，1967 年 1 月 29 日出生，

汉族，住河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59 号。

原告暨诉讼代表人史合新，男，1968 年 8 月 24 日出生，

汉族，住河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80 号。

原告暨诉讼代表人王留景，男，1960 年 7 月 13 日出生，

汉族，住河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105 号。

委托代理人王永青，河南汇纳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告濮阳县人民政府，住所地濮阳县红旗路东段路北。

法定代表人刘锐，该县县长。

委托代理人裴玲，濮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。

委托代理人于楠，河南濮水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告濮阳县户部寨镇人民政府，住所地濮阳县户部寨镇

户部寨集。

法定代表人刘继立，该镇镇长。

委托代理人于楠，河南濮水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原告史大仲等因要求确认被告濮阳县人民政府（以下简

称濮阳县政府）、濮阳县户部寨镇人民政府（以下简称户部

寨镇政府）违法占地一案，于 2021 年 6 月 9 日向本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，于 2021 年 10 月 19 日公

开开庭审理了本案。原告诉讼代表人史大仲及委托代理人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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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青，被告濮阳县政府的出庭负责人王学峰及委托代理人裴

玲、于楠，被告户部寨镇政府的出庭负责人李啸吟及委托代

理人于楠到庭参加诉讼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原告史大仲等诉称：原告均是濮阳县户部寨镇碱王庄村

村民，对案涉土地均取得了承包经营权，对案涉土地具有使

用、处分等合法权利。2017 年初，濮阳县户部寨镇户北路工

程开始修建。根据濮阳市化工产业集聚区路网规划，该工程

项目占地事宜濮阳县政府委托户部寨镇政府协调处理。2017

年 3 月，在没有取得原告的同意，也没有召开村民大会情形

下，濮阳县政府委托户部寨镇政府和濮阳县户部寨镇碱王庄

村村民委员会（以下简称碱王庄村委会）签订《濮阳县户部

寨镇户北路工程占地协议书》，户部寨镇政府又让碱王庄村

委会与各原告签订《濮阳县户部寨镇户北路工程占地协议

书》，但本案中各原告均未在该协议书上签字。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第二十四条规定，上述两份

协议均属无效协议，二被告占有原告的土地没有合法依据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七十六条及相关规定

二被告占用原告土地的行为违法，应返还原告的土地并恢复

原状。综上，原告请求：1．确认二被告占用原告的土地违

法；2．判令二被告返还占用原告的土地并要求恢复原状；

3．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。

原告史大仲等提交以下证据：

第一组证据：63 户村民身份证复印件及部分原告承包经

营权证书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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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明 63 户村民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，对案涉土地拥

有承包经营权，案涉土地被占用前均是基本农田，濮阳县政

府违法改变土地用途，以租赁方式强行占用村民土地并修建

成公路，致使基本农田永久性损毁，被违法占用案涉土地的

村民有权提出排除占用的相关权利。

第二组证据：濮阳县政府委托户部寨镇政府与碱王庄村

委会签订的《濮阳县户部寨镇户北路工程占地协议书》、碱

王庄村委会与村民签订的《濮阳县户部寨镇户北路工程占地

协议书》。

证明碱王庄村委会在没有召开村民大会的情况下与户

部寨镇政府签订《濮阳县户部寨镇户北路工程占地协议书》

是无效的，碱王庄村委会与村民的协议没有各村民的签字也

是无效协议。濮阳县政府没有合法依据占有村民土地修建公

路属违法行为。

第三组证据：案涉土地违法占用后的土地现状照片。

证明濮阳县政府违法占用村民土地，破坏基本农田，已

经把违法占用的土地修建成公路，根据法律规定濮阳县政府

应将变更土地用途的耕地恢复原状。

被告濮阳县政府辩称：一、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

范围。2017 年 3 月，经原告同意，户部寨镇政府将原告所承

包的土地进行流转，用于濮阳市化工产业聚集区道路项目建

设，户部寨镇政府按照约定向原告支付了土地流转费。根据

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，

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发生争议或者纠纷，当事人应当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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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协商解决。当事人协商不成的，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、乡

（镇）人民政府调解。当事人不愿协商或者调解不成的，可

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，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

院起诉。本案原告请求确认强占土地行为违法，属于原告与

户部寨镇政府之间关于土地流转协议履行及解除后相关民

事权利的处理问题，属于民事争议的范畴，应当通过民事仲

裁或诉讼的方式予以解决，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，其起

诉应予驳回。二、濮阳县政府未侵犯原告的土地承包权。濮

阳县政府将案涉土地用于濮阳市化工产业聚集区道路项目

建设，是基于户部寨镇政府已将案涉土地从原告处流转出

来，在流转土地上施工未侵犯原告的土地承包权，且原告已

经连续多年领取了户部寨镇政府支付的相关费用。三、原告

起诉超过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规定的起诉期限，

依法应予驳回。本案土地流转行为发生在 2017 年 3 月，但

一直到 2021 年，原告才向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四十六条第一款之规

定，本案原告的起诉超出了法定的起诉期限，其起诉依法应

予驳回。综上，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。

被告濮阳县政府提交以下证据：

第一组证据：《濮阳县户部寨镇户北路工程占地协议

书》、碱王庄村委会证明。

证明案涉土地户部寨镇政府与碱王庄村委会签订了租

赁协议，协议签订经过原告同意。

第二组证据：记账凭证、转账支票存根、收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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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明户部寨镇政府已经把租地费用支付给碱王庄村委

会，碱王庄村委会支付给了原告；原告早已知道土地租赁的

事实，并领取了相关费用，本案起诉超出了起诉期限。

第三组证据：最高人民法院（2020）最高法行申 7700

号行政裁定书。

证明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，最高人民法院对相

同案件已作出生效裁定。

被告户部寨镇政府辩称，同被告濮阳县政府答辩意见。

被告户部寨镇政府提交以下证据：

证据 1．赔偿款明细表。证明户部寨镇政府已经向占地

村民支付了赔偿款。

证据 2．碱王庄村委会出具的证明。证明原告史大仲、

王飞飞、姚启进的土地不在占地范围内，支付费用名单中也

没有史大仲、王飞飞、姚启进的名字。

原、被告庭审出示的证据经过质证，本院认证如下：

被告对原告提交证据中部分承包经营权证书系复印件

有异议，原告提交该证据主要为证明其诉讼主体资格，该问

题将一并在本院认为中阐述。被告对原告提交其他证据的真

实性无异议，本院予以确认。被告濮阳县政府提交第一组证

据中的协议书与原告提交的协议书相同，本院予以确认，被

告濮阳县政府提交第一组证据中的碱王庄村委会证明，原告

不认可，不能证明被告户部寨镇政府与碱王庄村委会签订的

协议书经过原告的同意。被告濮阳县政府提交的第二组证据

结合被告户部寨镇政府提交的两组证据以及庭审中原被告



- 6 -

的陈述，能够证明原告（不包括史大仲、姚启进）收到了租

地款。被告濮阳县政府提交的第三组证据系乡政府与村民签

订有土地租赁协议的案件，与本案案情不同，不作为本案的

定案依据。

经审理查明：原告系濮阳县户部寨镇碱王庄村村民。

2017 年 3 月，被告濮阳县政府委托被告户部寨镇政府与碱王

庄村委会签订《濮阳县户北路工程占地协议》。碱王庄村委

会提交的其与原告的《濮阳县户北路工程占地协议书》上，

碱王庄村委会加盖有印章，原告未签字。原告（不包括史大

仲、姚启进）庭审中认可收到了占地款。被告濮阳县政府庭

审中认可其委托户部寨镇政府签订《濮阳县户北路工程占地

协议》，占地款系濮阳县财政支付。案涉租赁土地已修建成

公路。

另查明，原告王飞飞与原告王进生系父子关系，拥有同

一份土地承包经营权证。

又查明，原告史大仲个人所承包土地不在案涉工程占地

范围内，其所诉土地为其所在村小组集体所有土地，土地未

分配到村民小组各户使用。

再查明，原告姚启进个人所承包的土地不在案涉工程占

地范围内，其已提交撤诉申请。

本院认为：关于本案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

题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十二条第一款第

（七）项的规定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侵

犯其经营自主权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、农村土地经营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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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起诉讼的，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。本案中，原告认为被

告侵犯了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提起诉讼，依据上述法律

规定，本案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。

关于原告主体资格问题。被告对原告史大仲、姚启进、

王飞飞的诉讼主体资格提出异议。史大仲在庭审中认可其个

人所承包土地不在案涉工程所占用土地范围内，史大仲本案

主张土地权利属于村小组集体土地并未分配给村民使用，依

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

问题的规定》第三条第一款之规定，史大仲不具备本案的原

告主体资格。姚启进以其个人所承包的土地不在案涉工程占

地范围内为由申请撤回起诉，本院予以准许。原告王飞飞与

原告王进生系父子关系，拥有同一份土地承包经营权证，故

王飞飞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。

关于本案占地主体即本案适格被告问题。被告濮阳县政

府庭审中认可其委托户部寨镇政府签订占地协议，濮阳县财

政支付占地款项，故本案占地主体应认定为濮阳县政府，濮

阳县政府是本案适格被告。户部寨镇政府受委托签订协议，

相关占地责任应当由濮阳县政府承担，户部寨镇政府不是本

案适格被告。

关于占地行为是否违法问题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

地管理法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，建设占用土地，涉及农

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，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。本案

中，原告所承包的土地是农村集体土地，濮阳县政府于 2017

年占用该土地建设前应严格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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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征用。濮阳县政府在未依法办理审批以及完成征收程序

的情况下，委托户部寨镇政府与碱王庄村委会签订《濮阳县

户北路工程占地协议书》，以租代征占用原告承包的土地于

法无据，濮阳县政府占地行为违法。

本案所涉土地尚未被依法批复征收，征地机关也并未出

台相应的具体补偿方案及补偿措施，在此情况下，司法权不

能代替行政权进行先期裁量，应当由行政主体先行处理，也

就是说，对于本案土地补偿等相应社会保障的落实，应待案

涉土地被依法批复征收之后，由土地征收机关按照法律规定

的程序和标准及时履行相关的土地补偿安置义务，对案涉土

地尚未补偿的部分予以补偿到位，故濮阳县政府应进一步采

取补救措施完善土地征收手续。

关于原告要求返还占用土地并恢复原状的问题。本案

中，案涉土地已经被道路建设占用，返还占用土地并恢复原

状将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，在案涉土地不具备恢复

原状条件的情况下，对于原告诉请返还占用土地并恢复原状

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。

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。被告认为原告的土

地流转行为发生在 2017 年 3 月，原告至 2021 年提起诉讼，

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。本院认为，被告濮阳县政府于 2017

年以租代征占用原告土地的违法行为一直持续到现在，本案

未超过起诉期限。

另鉴于本案原告本应分别对占地行为提起诉讼，但本案

64 名原告一并提起诉讼，为了实质化解争议，减少当事人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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累，本院对本案涉及的原告史大仲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问

题、原告姚启进申请撤诉问题及实体裁判问题，通过本判决

一并予以解决，不再单独制作行政裁定书。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六十二条、

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（一）项、第七十六条之规定，判决如

下：

一、准许原告姚启进撤回起诉；

二、驳回原告史大仲的起诉；

三、确认被告濮阳县人民政府占用原告（共计 62 人，

不含史大仲、姚启进）土地违法；

四、责令被告濮阳县人民政府采取补救措施；

五、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；

案件受理费 50 元，由被告濮阳县人民政府负担。
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

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河

南省高级人民法院。

审 判 长 贾向阳

审 判 员 刘 伟

审 判 员 高明献

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六日

法官助理 刘 瞻

书 记 员 王德东

附：原告（64 人）名单及其基本身份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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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告史大仲，男，1967 年 1 月 29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59 号。

原告张凤民，女，1970 年 5 月 17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237 号。

原告王相勤，男，1966 年 9 月 9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南

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241 号。

原告王忠科，男，1957 年 2 月 14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194 号。

原告梁霞，女，1989 年 7 月 5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南省

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194 号。

原告王留景，男，1960 年 7 月 13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105 号。

原告王焕起，男，1952 年 3 月 20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90 号。

原告王臣献，男，1956 年 11 月 4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10 号。

原告王臣义，男，1945 年 8 月 23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78 号。

原告王玉坤，男，1969 年 5 月 3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南

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90 号。

原告王玉同，男，1953 年 3 月 27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01 号。

原告王飞飞，男，1988 年 3 月 10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76 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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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告王玉成，男，1972 年 3 月 9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南

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123 号。

原告王增才，男，1971 年 3 月 21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100 号。

原告王焕重，男，1962 年 10 月 4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01 号。

原告王卫锋，男，1970 年 8 月 27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01 号。

原告王焕印，男，1946 年 3 月 24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8 号。

原告王全锋，男，1973 年 4 月 20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62 号。

原告李培江，男，1958 年 1 月 13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01 号。

原告史合聚，男，1968 年 8 月 29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171 号。

原告王进生，男，1965 年 10 月 10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76 号。

原告王永利，男，1986 年 8 月 7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南

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87 号。

原告王相民，男，1967 年 8 月 2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南

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。

原告王建杰，男，1976 年 1 月 7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南

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254 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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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告王富建，男，1990 年 5 月 24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26 号。

原告王书红，男，1971 年 5 月 12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215 号。

原告李宗杰，男，1950 年 5 月 10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266 号。

原告姚绍清，男，1945 年 4 月 16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86 号。

原告姚启进，男，1973 年 2 月 13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01 号。

原告秦连忠，男，1957 年 6 月 4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南

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125 号。

原告王焕杰，男，1952 年 4 月 2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南

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154 号。

原告王庆山，男，1956 年 10 月 10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255 号。

原告郭超，男，1974 年 11 月 24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南

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01 号。

原告张素真，女，1965 年 4 月 6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南

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。

原告许书敏，女，1975 年 3 月 3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南

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290 号。

原告高玉环，女，1958 年 11 月 15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245 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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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告秦富军，男，1990 年 3 月 18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114 号。

原告王相民，男，1972 年 10 月 18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236 号。

原告王玉怀，男，1954 年 11 月 15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90 号。

原告冯海英，女，1957 年 8 月 17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。

原告王庆岭，男，1970 年 12 月 8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110 号。

原告王建华，男，1965 年 4 月 15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81 号。

原告王玉增，男，1961 年 3 月 6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南

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137 号。

原告王书显，男，1973 年 1 月 30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124 号。

原告郭现坤，男，1967 年 7 月 18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部寨镇碱王庄村 263 号。

原告史春祥，男，1964 年 3 月 7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南

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157 号。

原告史建设，男，1973 年 7 月 22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133 号。

原告葛翠珍，女，1969 年 12 月 25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31 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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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告王增记，男，1970 年 9 月 6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南

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71 号。

原告王银虎，男，1987 年 3 月 6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南

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208 号。

原告王银社，男，1982 年 9 月 4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南

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300 号。

原告王增奎，男，1962 年 12 月 29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91 号。

原告王增元，男，1972 年 7 月 11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52 号。

原告王增月，男，1969 年 12 月 29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37 号。

原告王书奎，男，1970 年 10 月 6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94 号。

原告陈海青，女，1972 年 5 月 20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55 号。

原告王书才，男，1971 年 6 月 15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01 号。

原告王书强，男，1972 年 12 月 6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71 号。

原告王焕立，男，1949 年 11 月 11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146 号。

原告史合全，男，1967 年 9 月 9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南

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111 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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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告李燕，女，1975 年 4 月 20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南

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115 号。

原告葛素月，女，1958 年 7 月 24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51 号。

原告王杰兵，男，1982 年 8 月 13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254 号。

原告史合新，男，1968 年 8 月 24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碱王庄村 80 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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